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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安徽省绿色工厂殊荣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近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《关于公布 2019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的

通知》，通知中指出为了促进工业绿色发展，根据《安徽省绿色工厂评价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皖经信节能<2019>98 号），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组织开展 2019 年安徽省

绿色工厂评价工作，经过企业申报、各市（直管市、县）经信主管部门推荐、专

家审核以及公示等环节，确定了 2019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。通知中指出各地要加

强对绿色工厂的指导和监督，充分发挥绿色典型示范带动作用。 

和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荣获“安徽省绿色工厂”这一

殊荣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该荣誉的获得，充分体现了公司在绿色环保生产、节能减排的工作推进中发

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的认知度和竞争力，对公司

的经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关于公布 2019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的通知及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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